
教育部獎助出國攻讀碩士博士學位及從事博士
後研究甄(選)試收費標準總說明 

目前教育部辦理公費留學考試、留學獎學金甄試、教育部與世界百大

合作設置獎學金甄選、教育部歐盟獎學金甄試、教育部與國外學研機構合

作設置博士後研究獎助金甄選，共計五項獎學金，其中公費留學考試、留

學獎學金甄試、教育部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金甄選、教育部與國外學

研機構合作設置博士後研究獎助金甄選皆有收取報名費且公告於簡章內，

其性質屬於規費之徵收，惟並未依規費法訂定相關收費標準；又因教育部

歐盟獎學金甄試與前述獎學金甄(選)試辦理流程一致，於本次訂定收費

標準時一併統一規範，以符合收費一致性原則。爰依據規費法第十條第一

項規定，訂定「教育部獎助出國攻讀碩士博士學位及從事博士後研究甄

(選)試收費標準」，其要點如下： 

一、本標準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各項獎助甄(選)試獎學金之名稱。（第二條） 

三、報名各項獎助甄(選)試獎學金應繳納之報名費費額。（第三條） 

四、本標準收費金額之定期檢討(第四條)。 

五、本標準施行日期。（第五條） 

 



教育部獎助出國攻讀碩士博士學位及從事博士後研究甄
(選)試收費標準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

定訂定之。 

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業務主管機

關應依下列原則，訂定或調整收費基準，並

檢附成本資料，洽商該級政府規費主管機關

同意，並送該級民意機關備查後公告之…」，

爰明定本標準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標準所定獎助甄(選)試，包括公

費留學考試、留學獎學金甄試、教育部與

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金甄選、教育部歐

盟獎學金甄試及教育部與國外學研機構

合作設置博士後研究獎助金甄選。 

 

一、明定各項甄(選)試名稱。 

二、本標準所列之各項甄(選)試獎學金係依

本部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經費項下內

容編列，表列為目前本科執行的獎學金

試務。甄(選)試方式係由公費審議委員

會開會討論後訂定，並規範於各項甄

(選)試獎學金之報名簡章。 

三、現行報名費收費情況： 

(一)公費留學考試(筆試口試合併收費)：現

行收費新臺幣(下同)一千元，本項考試

雖分為筆試及口試，惟為增加報考意

願，且配合試務成本分析金額，採合併

收費，報名費仍收取一千元。 

(二)留學獎學金甄試：本項僅有書面審查，

因報考學門種類較多，配合試務成本分

析，報名費為一千元。 

(三)教育部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金甄

選：本項僅有書面審查，因報考學門種

類較多，配合試務成本分析，報名費為

一千元。 

(四)教育部歐盟獎學金甄試：未收費。本項

僅有口試，因教育部歐盟獎學金甄試與

本條所列獎學金甄(選)試辦理流程一

致，爰於本次訂定收費標準時一併統一

規範，以符合收費一致性原則。 

(五)教育部與國外學研機構合作設置博士

後研究獎助金甄選：本項僅有書面審

查，因報考學門專業度高皆須聘相關委

員，且之前只有一所，故報名者不多，

配合試務成本分析，報名費為一千元。 

第三條 各項獎助甄(選)試報名費之費額 一、依規費法第七條規定，各機關學校為特



如附表。 定對象之權益辦理下列事項，應徵收行

政規費，其第四款項目中包括考試、甄

選及甄試，爰依其規定，明定報考公費

留學考試獎學金、留學獎學金、教育部

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金、教育部歐

盟獎學金及教育部與國外學研機構合

作設置博士後研究獎助等甄(選)試繳

費之費額。 

二、繳納費額依試務實際支用之項目及成本

估算，每項成本約為九百七十二元至九

百九十九元不等，故統一定為一千元。 

三、本標準所列之各甄(試)選試務，成績復

查皆由本部自行辦理，無另行產生額外

費用(例如:委外請學校辦理)，複查結

果亦由考生自附郵資後寄發，且皆無製

發證書，故報名費額皆不包括前述兩項

費用。 

第四條 本標準所定收費金額，依辦理費

用、成本變動趨勢及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

情形等影響因素，每三年至少檢討一次 

依規費法第十一條規定:「規費之收費基準，

業務主管機關應考量下列情形，定期檢討：

一、辦理費用或成本變動趨勢。二、消費者

物價指數變動情形。三、其他影響因素。前

項定期檢討，每三年至少應辦理一次」，爰

參照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規費收費標

準第五條、公務人員考試規費收費標準第四

條、本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

格考試收費標準第四條、國外大學醫學及牙

醫學系畢業生學歷甄試收費標準第四條立

法體例，增訂本標準收費金額定期檢討之規

定。 

第五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標準之施行日期。 

 

  



第三條附表各項獎助甄(選)試報名費費額 

項目 報名費費額 

一、公費留學考試 每人每次新臺幣一千元 

二、留學獎學金甄試 每人每次新臺幣一千元 

三、教育部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金甄選 每人每次每校新臺幣一千元 

四、教育部歐盟獎學金甄試 每人每次新臺幣一千元 

五、教育部與國外學研機構合作設置博士後

研究獎助金甄選 

每人每次每校新臺幣一千元 

 


